
南发展投审〔2025〕52 号

连南瑶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工信和科技商务局
关于连南木本油料种植基地示范工程

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调整建设
内容和规模的复函

连南瑶族自治县林业局:

报来关于申请调整连南木本油料种植基地示范工程基

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的函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

究，现函复如下：

一、《连南木本油料种植基地示范工程基础设施建设项

目》原经我局（南经发审批〔2023〕37号）批准建设，次年

调整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、项目建设工期（南经发审批〔20

24〕9号）。现因办理项目施工许可证特殊原因，原则同意调

整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。

二、调整后的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：为加快促进林业产

业转型发展，打造以油茶、山苍子、山桐子为主的木本油料

产业体系，建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木本油料全产业链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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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。主要建设木本油料种植基地、苗木繁育基地及完善木本

油料示范基地基础配套设施，包括建设林道 600 公里，蓄水

池 60 个，建设油茶驿站 1 个以及建设油料加工厂 3 个和生

产线 3 条等。

三、原南经发审批〔2023〕37号、南经发审批〔2024〕9

号批复的其他事项不变，请据此开展下一步工作。

特此函复

连南瑶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工信和科技商务局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
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纪委监委、各镇政府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、市生态

环境局连南分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农

业农村局、县公资管理中心、县统计局、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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